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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規定究應如何定義向有爭議，勞動部依據民國 75 年內政部所發布關於「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

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之處理原則」之函釋，適用至今已 30 年未曾檢討。 

該函釋中對於安排例假日的調整原則，規定如下：「(一)安排例假日以每七日為一週期，每

一週期內應有一日例假，原則上前後兩個例假日應間隔六個工作日；如遇有必要，於徵得工會

或勞工同意後，於各該週期內酌情更動。」 

已明定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所謂「每七日」之計算方式，原則上前後兩個例假日應間隔六

個工作日。但卻又於後段另予放寬為「如遇有必要，於徵得工會或勞工同意後，於各該週期內

酌情更動。」此調整之規定並無法律依據，擅以行政命令之函釋凌駕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，

況且勞動基準法新增定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已定有例外情形，可於「二週內至少有二日

之休息，作為例假。」 

建請勞動部儘速重新檢討內政部民國 75 年 5 月 17 日（75）台內勞字第 398001 號函釋。 

提案人：鍾孔炤  吳玉琴 

連署人：陳曼麗  林靜儀  吳焜裕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7 案。 

7、 

依《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》第 4 條規定，原住民為參加「原住民族歲時祭儀」可放假一天

，同條第六款規定，各該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，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參酌各該原住民族習

俗公告，並刊登政府公報，為使原住民勞工能順利申請祭典假，於此要求勞動部，即刻檢附原

住民族委員會 104 年 12 月 4 日公告之「105 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」致全國各縣市政

府，並請各縣市政府發函致轄內事業單位，加強宣導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日期及相關請假辦法。 

提案人：陳 瑩  陳曼麗  吳玉琴  吳焜裕 

主席：請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謝司長說明。 

謝司長倩蒨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第 7 案原則上我們會照這樣去做，但是由縣市政府通知轄區事業單

位，建議倒數第二行「發函致」修正為「轉知」，因為各個縣市可能會有不同的宣導方式。 

主席：好，就按照主管機關的建議修正通過。 

進行第 8 案。 

8、 

有鑑於我國家事服務業工作者不適用勞動基準法，其勞工保險投保單位多為僱用四人以下之

雇主，致渠等工作者未強制納入勞工保險，一旦遭遇職業傷病等情事，動輒訴諸司法訴訟。惟

家事工作者之工作性質特殊，如一體適用勞動基準法，恐有窒礙難行之處。爰建請勞動部於三

個月內，完成「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」之研議，明定家事工作者之基本工資、法定工作時間、

休假日及職業災害補償責任等，令家事工作者之勞動權益可獲得法制化之保障。 

提案人：王育敏 

連署人：陳宜民  蔣萬安 


